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　              
106年度經費保留申請   經常門
	計畫名稱

(或保留項目名稱)
	(請填完整計畫名稱，勿用簡稱，未訂契約或未採購項目者不保留，不含資本門
不含補助及委辦研究計畫)
	部門
計畫代碼
	

	計畫總金額
	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(如包含資本門經費，請分別註明經常門及資本門金額，並將資本門部分另案申請)

	保留金額
	(NT$        ) 新臺幣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	保留原因
	經費所屬

年    度
	年度
	預計完成

期    限
	年     月

	
	具體說明
(請務必詳細說明)
	
(各保留明細項目，請逐項表達金額、計算式
及保留原因，並請檢附契約及相關附件)


	
	證明文件
	□ 原簽案件影本  □ 請購單核准影本  □ 合約影本  □ 展期及其他證明文件

	業務單位
	總務處
(如非屬總務處經辦案件免核章)
	主計室
	校長

	承辦人

系所或二級單位主管
院處室館部中心
	事務組
營繕組
總務長
	
	

	填表說明：(本表各欄位皆為必填，勿空白，並請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逐級陳核)

1、 請一案一表，逐案填寫保留表。

2、 本表陳核後請自行影印，一份業務單位歸檔，一份留存主計室。


